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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10）年8月28日至29日召開的
「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以「新世紀、新

教育、新承諾」為大會願景，以「精緻、創

新、公義、永續」為大會主軸，彰顯這次全

國教育會議的意義與目標。

社會越進步，越關心每一個人的教育，

不會因為區域、社經地位、性別或身心狀況

而受到不平等待遇，「公義教育」能夠在這

次全國教育會議列入大會主軸之一，自有其

時代教育價值與教育理想性。

社會M型化 增加更多弱勢學生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所著《Ｍ型社

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特

別指出日本乃至全球普遍的發展趨勢，即代

表社會富裕與安定的中產階級，如今正在

快速消失，其中大部分向下沉淪為中下層階

級，這將直接導致各國從倒Ｕ型社會轉變為

Ｍ型社會，這個概念在二十一世紀中的臺灣

社會，亦有類似現象發生，人口分布已經在

中低所得層及高所得層，各出現一個擁有高

峰的階層社會，社會貧富落差擴大，弱勢族

群學生增加，衝擊到教育的發展。

弱勢學生係由各種不同因素所形成，包

括性別、地區、年齡、身心狀況、社會經濟

或能力等方面，有些弱勢學生，甚至是這些

方面交互作用影響。基本上，弱勢學生多數

來自於弱勢家庭，例如：原住民、新住民、

隔代教養、單親、低收入戶等，他們比一般

家庭在社會支持度和經濟收入，都處於不利

的地位；而有些弱勢學生則是屬於身心障礙

學生，因為受到生理或心理的限制，影響到

他們就學和就業的有利地位。

一般而言，大部份弱勢學生與社經地位

具有密切關係，他們多數處於社經地位低的

家庭，因為經濟的弱勢，缺乏足夠的文化刺

激，成為學習的弱勢，導致無法獲得適足與

公平的學習機會，整個學習潛能無法有效開

展，影響到教育功能的發揮。不管是經濟或

身心因素所造成的弱勢學生，政府有責任協

助他們享有更好的教育機會與品質。

扶助弱勢學生教育 保障弱勢學

生學習權益

每個學生都是社會的寶貝，「帶好每一

位學生」和「永不放棄任何一位孩子」，一

直是教育努力的課題。

《教育基本法》第四條規定：「人民無

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

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接受

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對於原住民、身心障

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之教育，應考慮其自主

性及特殊性，依法令予以特別保障，並扶助

其發展。」這項規定，具有雙重的意義，一

則強調每一個人應該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

二則對弱勢族群教育，應給予保障和協助，

以利其發展。《教育基本法》理念的落實，

就是一種教育公平正義的實現。

教育部於1994年提出《教育優先區試辦
計畫》，1996年正式實施，明定優先補助範
圍，最初補助項目包括原住民、低收入戶、

隔代教養、單（寄）養家庭子女的補助，後

來擴大到外籍、大陸配偶子女和國中學習弱

勢學生的補助，可以看出政府對弱勢族群學

生的照顧。

目前教育部也繼續執行「攜手計畫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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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方案」、「弱勢家庭關懷輔導」（夜光

天使點燈專案計畫）、安定青少年「就學安

全網」計畫、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加額補助經濟弱勢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方

案、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學

費方案、偏鄉數位機會推動計畫等，逐漸展

現其成效，亦可視為落實教育公平正義的積

極性作為。

讓弱勢學生成為社會優勢 促進

向上流動

任何孩子出生，並沒有選擇家庭的自

由，不管出生在任何家庭，他都必須接受，

生長在富裕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可能過著

幸福的日子；反之，生長在貧困家庭，三餐

無以為繼，必須為生活而奮鬥，遑論安心就

學，的確有待協助。

政府的責任，在於關照每一位孩子，

讓他們能都有機會安心學習，不會因為生理

弱勢、經濟弱勢、文化弱勢、學習弱勢等方

面，而失去學習的機會。只要靠政府的公權

力，拉拔每一位弱勢孩子，給予積極性協

助，才能讓他們走出昏暗的幽谷，朝向光明

希望的未來；也才有機會成為社會優勢，將

來能夠向上流動，成為社會有用人才。

關照弱勢學生，實現教育正義，已經

成為教育普世價值，也是各國努力的重要

課題。美國積極推動「head start」（啟蒙方
案或及早教育方案），英國積極推動「sure 
start」（安穩起步方案），投入大量經費協
助弱勢孩子。期盼，政府未來也能參考英

美作法，研擬和推動「success start」（成
功起步方案）或「hope start」（希望開始方
案），讓弱勢孩子得到最有效的照顧和學

習，將來就有出頭天的機會。


